
理髮、美容、美髮業衛生自主管理每日檢查紀錄表 

商號/公司名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

日
 
期
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備 註 

1 隨時保持空氣流通、適當照明及環境整潔衛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中央空調冷卻水塔及蓄水池等設備，每半年定期清潔及消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定期清潔並消毒環境，有效防止病媒及傳染病的發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公共區域設置不透水之加蓋廢棄物容器，並經常清洗及消

毒；廢棄物進行分類，並經常性執行資源回收工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廁所保持空氣流通，定期清潔、消毒，並提供洗手乳及擦

手紙(或烘手器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6 

備妥急救箱，藥品及器材隨時補充，不得逾有效期限： 

□消毒紗布 □消毒棉花 □膠布 □止血帶 □三角巾 

□無鉤鑷子 □剪刀 □夾板 □安全別針 □優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依主管機關指示公告張貼相關規定與稽查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從業人員每年一次健康檢查(包含：B型肝炎、胸部X光、

梅毒血清檢查)[須備以上檢查結果報告缺繳登記]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參加衛生局辦理之營業衛生講習，取得合格證書 

(最近取得年度    年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設置相關告示牌及警語(如：禁菸標誌、傳染病防治海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提供之飲水應符合飲水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
具備相關技術證照，師傅、學徒比例不得超過1：3‧ 

本店師傅(或設計師)     名，學徒(含建教生)     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 使用合法且未過期的美容、美髮、化妝用品(含美甲等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4 
使用之器材及工具經常實施消毒工作，並置放於整潔櫥櫃

中或採用拋棄式的耗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 工作時應穿著乾淨整齊之工作服並適時佩掛口罩及手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6 注重手部整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7 消毒酒精符合衛生單位公告標準稀釋，並隨時檢查存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8 商店定期辦理營業衛生及衛生技能訓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9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 其他： 

檢
 
 
 
 
查
 
 
 
 
結
 
 
 
 
果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衛生管理人 

或主管簽名 

填表說明： 

●本表由衛生管理人員每日填寫，檢查結果符合規定者打「○」， 
  不符合規定者打「�」，並於備註欄填寫不符情形，立即改善。 
●本表請保存一年，以供衛生機關查核。 
●本表不敷使用時，可自行複印。 
●上表商店增列衛生檢查項目請自行填列，並列入經常檢查。 

檢
查
人
員
簽
名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表由新北市衛生局提供 由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製表 


